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除權判決宣告證券無效後，其聲請人對於依證券負義務之人，得

主張證券上之權利，持有證券人即不得本於原證券行使權利（民事訴

訟法第五百六十四條第一項、第五百六十五條第一項）。而宣告證券無

效之除權判決經撤銷後，除權判決之效力溯及消滅，原證券自應回復有

效。股票為證券之一種，宣告股票無效之除權判決經撤銷後，原股票應

回復其效力；但發行公司如已補發新股票，並經善意受讓人依法取得

股東權時，為維護證券交易之安全，符合民事訴訟法第五百六十五條

第二項規定之意旨，原股票之持有人既不能行使股票上之權利，其股

票之效力，即難回復。其因上述各情形喪失權利而受損害者，得依法請

求損害賠償或為不當得利之返還。本院院字第二八一一號解釋，應予補

充。

釋字第一八七號解釋（73.5.18.）

【解釋文】

公務人員依法辦理退休請領退休金，乃行使法律基於憲法規定

所賦予之權利，應受保障。其向原服務機關請求核發服務年資或未領

退休金之證明，未獲發給者，在程序上非不得依法提起訴願或行政訴

訟。本院院字第三三九號及院字第一二八五號解釋有關部分，應予變

更。行政法院五十年判字第九十八號判例，與此意旨不合部分，應不再

援用。

【解釋理由書】

司法院大法官會議法第四條第一項第二款所稱確定終局裁判所適

用之法律或命令，乃指確定終局裁判作為裁判依據之法律或命令或相

當於法律或命令者而言，業經本院釋字第一五四號解釋於其解釋理由

書內明示在案。本件聲請應予受理，合先說明。

按憲法第十六條所謂人民有訴願及訴訟之權，乃指人民於其權利

受侵害時，有提起訴願或訴訟之權利，受理訴願機關或受理訴訟法院

亦有依法審查決定或裁判之義務而言。此項權利，間因其具有公務員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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分而有所差別，如公務員關於其職務之執行，有遵守法律，服從長官所

發命令之義務，除長官所發命令顯然違背法令或超出其監督範圍外，下

屬公務員縱有不服，亦僅得向該長官陳述意見，要無援引訴願法提起訴

願之餘地（參照公務員服務法第一條、第二條及本院院字第三一一號解

釋）。從而除有此類特殊情形外，憲法或法律所保障之公務員權利，因

主管機關之違法或不當之行政處分，致受損害時，尚非均不得循行政或

司法程序尋求救濟。公務人員依法辦理退休請領退休金，乃行使法律

基於憲法規定所賦予之權利，應受保障。其向原服務機關請求核發服

務年資或未領退休金、退職金之證明，未獲發給者，在程序上非不得依

法提起訴願或行政訴訟。本院院字第三三九號及院字第一二八五號解

釋有關部分，應予變更；行政法院五十年判字第九十八號判例，與此意

旨不合部分，應不再援用。又本件解釋，僅認公務員非均不得依法定程

序提起訴願或行政訴訟，至原服務機關應否核發上開證明，乃實體上問

題，仍應由各該機關依法辦理，不在本件解釋範圍之內。

釋字第一八八號解釋（73.8.3.）

【解釋文】

中央或地方機關就其職權上適用同一法律或命令發生見解歧異，

本院依其聲請所為之統一解釋，除解釋文內另有明定者外，應自公布當

日起發生效力。各機關處理引起歧見之案件及其同類案件，適用是項法

令時，亦有其適用。惟引起歧見之該案件，如經確定終局裁判，而其適

用法令所表示之見解，經本院解釋為違背法令之本旨時，是項解釋自得

據為再審或非常上訴之理由。

【解釋理由書】

司法院大法官會議法第七條中央或地方機關就其職權上適用同一

法律或命所發生之歧見得聲請統一解釋之規定，係基於憲法第七十八

條司法院有統一解釋法律及命令之權，使本院負責闡釋法律及命令之

正確意義，俾為各機關適用該項法令之準據而設。本院依其聲請所為




